
附表7

黔南州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特定目标类——盘活存量类项目 三都县坝辉河33号井和85井废弃锑矿
矿井涌水治理工程

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

19.44

19.44

0.00
新建2套锑矿矿井涌水处理设施，处理能力分别为500立方/天、50立方/天，有效削减矿洞涌
水锑含量，控制排入坝辉河的含锑矿洞涌水含量，持续改善都柳江流域水环境质量。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矿井涌水处理

设施套数
＝2套

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
率

100%

时效指标 项目计划实施
期

≤1年

成本指标
项目建设成本 ≤800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都柳江流域水

环境质量
持续改善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周边群众对治
理情况满意度

≥85%


